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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後駕駛有何後果？ 

（文章內容以見報日的法例為依據） 

2020.10.12 見報 

平時大家出席飲宴飯局，可能都會飲酒助興，不過，有人貪圖方便，飲酒後仍會自

行駕車回家。事實上，酒後駕駛屬極危險的行為，飲酒後駕駛者的視力會變差，運動反

射神經遲鈍，酒駕肇事致傷致死的案件屢見不鮮，嚴重危害公共道路其他使用者的生命

和財產安全，酒駕者不但須承擔法律責任，如果引發交通事故，更會對自己和受害人以

及雙方家庭造成難以彌補的傷害。所以，大家必須養成“飲酒不開車＂的良好習慣。 

今天為大家介紹《道路交通法》中有關“醉酒駕駛”和“受酒精影響下駕駛”的規

定。 

醉酒駕駛 

根據《道路交通法》的規定，倘公共道路上的駕駛者每公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等於

或超過 1.2 克，即屬“醉酒駕駛”，最高可判監禁一年，以及禁止駕駛一至三年，還不

排除其他法律規定較重的處罰。 

值得一提，除了“醉酒駕駛”外，任何人受麻醉品或精神科物質的影響而在公共道

路上駕駛車輛，且其服食行為依法構成犯罪者（俗稱的“毒駕”），例如吸食了毒品後

駕駛，亦可因毒駕而科處上述刑罰。 

受酒精影響下駕駛 

根據《道路交通法》的規定，“受酒精影響”是指公共道路上的駕駛者每公升血液

中的酒精含量等於或超過 0.5 克但低於 1.2 克，又或根據有關法律的規定，由醫生進行



檢查後診斷駕駛員受到酒精影響（例如無法對駕駛者進行呼氣酒精測試，而駕駛者又拒

絕進行血液酒精測試時，則由醫生進行檢查，以診斷駕駛員受酒精影響的狀況）。 

正如以上所述，當駕駛者每公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等於或超過 1.2 克，則涉及“醉

酒駕駛”；而“受酒精影響下駕駛”則是指酒精含量較低的情況，當中再按含量的高低

決定處罰的輕重：等於或超過 0.5 克但低於 0.8 克，可科罰金二千至一萬元；等於或超

過 0.8 克但低於 1.2 克，可科罰金六千至三萬元，以及禁止駕駛二至六個月。 

酒精測試 

  根據《道路交通法》規定，執法人員有權對駕駛者進行呼氣酒精測試。如果駕駛者

無合理理由而拒絕接受測試，可構成“違令罪”，最高刑罰可判監禁一年或科最高一百

二十日罰金，以及禁止駕駛二至六個月。 

註： 本文內容主要參閱第 3/2007號法律《道路交通法》第 90、96、115條的規定。 

 


